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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法律政策全书系列”选取热点法律问题，全面准确收录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司
法解释和政策性文件，并进行合理分类，是广大公众及相关实务人士查阅、解决有关法律问题不可多
得的参考书。

《最新道路交通法律政策全书(第3版)》为该系列书籍之一，全书对最新道路交通法律政策进行了全面
的梳理，内容包括：机动车管理、机动车报废、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处理与损害赔偿等七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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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二、机动车管理
三、机动车报废
四、违法行为处罚
五、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六、事故处理与损害赔偿
七、地方性规定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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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根据机动车的安全技术状况和不同用途，规
定不同的报废标准。
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
报废的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体。
第十五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乍、工程救险车应当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案，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
其他机动车不得喷涂、安装、使用上述车辆专用的或者与其相类似的标志图案、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
。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和条件使用。
公路监督检查的专用车辆，应当依照公路法的规定，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乍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
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
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汪书、号牌、行驶证、榆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四）使用其他机
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第十七条 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八条 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
非机动车的外形尺寸、质量、制动器、车铃和夜间反光装置，应当符合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第二节 机动车驾驶人第十九条 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持有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的人，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考
核合格的，可以发给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
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第二十条 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
，其中专门的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实行资格管理。
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
技能的培训，确保培训质量。
任何国家机关以及驾驶培训和考试芒管部门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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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新道路交通法律政策全书(第3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直属的中央级法律图书专业出版机构法律
、行政法规的权威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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